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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30日，由中国文化产业协会主办的2022中国数字文创高质量发展论坛在北京举办。本次论坛以“践行文化数字化 助力文化新发展”为主题，旨在响应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发挥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的自律、协调作用，在文化创意领域切实推动文化数字化战略。
　　论坛上，中国文化产业协会联合中国版权协会、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等各有关协会、机构在数字藏品行业自律发展、自觉抵制行业乱象等方面达成共识，共同发布《数字藏品行业自律发展倡议》。《倡议》共十四条，内容包含平台应依法具备相应资质、确保区块链技术安全可控、坚持实名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建设、坚决抵制防范金融化和恶意投机炒作、倡导理性消费等。
　　《数字藏品行业自律发展倡议》内容如下：
　　第一章 总体原则
　　第一条 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数字藏品内容应重点向用户传播积极向上的社会正能量，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鼓励文化创新，增强文化自信，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第二条 尊重和保护原创正版。数字藏品平台和产业链各环节主体应严格遵守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尊重权利人的知识产权。反对铸造、发行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数字藏品，并加强对知识产权授权合法合规性的审核力度，依法保护创作者的合法权益。
　　第三条 鼓励创作与发行高质量数字藏品。鼓励机构创作和发行高质量、高艺术水准的数字藏品，提高艺术性、创新性、独特性等表达，如不直接将文物的原始数据和3D模型作为数字藏品发售，需进行二次创作，提升消费者获得感，促进数字文创行业高质量发展。
　　第四条 创造更多消费者价值。通过不断探索和创新数字藏品的使用场景和使用方式，充分挖掘数字藏品的使用价值，激发行业创新创造，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
　　第二章 平台管理
　　第五条 数字藏品平台应依法具备相应资质。发行、销售数字藏品的平台应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具备相关业务经营资质，如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等。
　　第六条 数字藏品平台应确保区块链技术安全可控。坚持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确保数字藏品的不可拆分性、唯一性和底层链技术的安全性和可验证性。
　　第七条 数字藏品平台应坚持实名制。对发行、售卖、购买主体进行实名认证，防范欺诈、反洗钱等不法行为，并充分保护个人信息安全。
　　第八条 数字藏品平台应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自觉遵守国家知识产权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平台版权管理和版权保护能力建设，鼓励创新，打击和惩戒侵权行为。
　　第三章 风险管理
　　第九条 坚决抵制和防范金融化，不变相发行交易任何金融或类金融产品。不在区块链技术底层锚定的商品中包含证券、保险、信贷、贵金属等金融资产或类金融产品等，坚决抵制炒作行为。
　　第十条 防范集中交易风险，不变相违规设立集中交易场所。包括不为数字藏品交易提供集中交易(集中竞价、电子撮合、匿名交易、做市商等)、持续挂牌交易、标准化合约交易等服务等。
　　第十一条 仅支持法定货币作为计价和结算货币。不以其他任何形式的虚拟货币或代币形式进行计价和交易结算。
　　第十二条 倡导理性消费，防范恶意投机炒作。鼓励消费者理性看待数字藏品价值，抵制引诱和煽动用户非理性购买，通过交互页面等加强用户风险提示，坚决抵制并防范任何形式的数字藏品价格恶意炒作。
　　第四章 行业发展
　　第十三条 发动各方力量，推动行业发展。协会加强对数字藏品行业发展的调研与指导，推动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创新工作方法，加强有关政策法律法规宣导，总结并推广优秀案例与模式。
　　第十四条 提出行业发展意见建议，规范、完善行业发展。对于影响数字藏品行业发展和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实施的重要问题，协会组织专家智库力量，加强调研指导，并向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建议，规范行业发展，努力营造良好的市场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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